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教師評鑑要點 

110年 3月 9 日本院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110年 5月 18日至 5月 21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院務會議書面審議通過 

110年 6月 18日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藝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
服務之績效，以改善整體辦學品質，依大學法第二十一條及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要點訂定本院教師評鑑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院專任教師均應接受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評鑑。教師自
受第一次評鑑過後，助理教授每任滿三學年需接受評鑑一次，副
教授及教授每任滿五學年需再接受評鑑一次。因升等或有其他特
別需求時，教師得申請提前評鑑。各學年度應接受評鑑之教師，
依本校人事室通知辦理。通過升等教師，視為通過一次評鑑。評
鑑結果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
重要參考。 

三、本院教授及副教授得免予評鑑之條件，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
三條規定辦理。 

四、本要點之評鑑範圍包括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三項目。教學、
研究、輔導與服務之任一項目皆達一定水準、且三項目評鑑之
加權平均成績達七十分者為符合標準；教學權重應介於 30–
60%，研究權重應介於 30–60%，服務與輔導權重應介於 10–30%。 

五、教師評鑑過程應基於公平、公正，且評量採教學檔案、學生教
學滿意調查表或教學觀察等多元途徑辦理並兼顧量化及質化指
標。 
教師評鑑項目包含教學層面、研究層面、輔導與服務層面，各
層面之項目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辦理。 

六、教授、副教授除需符合系所及本院所訂教師評鑑項目外，並應
符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之評
鑑標準。 

七、各系所應於每一學年度開始前，依據人事室函文通知各受評鑑
教師辦理評鑑並據實提出個人最近評鑑資料，助理教授應提供
最近三年評鑑資料、教授及副教授應提供最近五年評鑑資料，
由教師擇定於當年十月底或次年三月底送系所、本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逐級審議。  
系所教評會就教師受評資料查核確認後，於當年十一月底或次



年四月底前送請本院教評會審議，資料不齊或逾期者皆不予受
理。本院每學年之教師評鑑工作應於當年十二月底或次年五月
底以前完成審議，並提請校教評會完成備查程序。 

八、教師評鑑應綜合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績效，予以客觀審
慎之評鑑。評鑑方式由各系所教評會初審、本院教評會複審，
並提請校教評會完成備查程序。 

九、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案時，應有應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方得決議。委
員須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理。 
教評會委員審議教師評鑑案，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配
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論文指導教師或有個人利害關係
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討論與決議；有疑義時，由各級教
評會予以認定。 
有具體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受評
鑑教師得舉其原因事實向教評會申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教評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中有前三項規定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
數。 

十、評鑑結果未達標準之教師，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自次一學
年度起至提出再評鑑通過之下一學年度為止，由學校施予下列
停權措施。惟仍可於次學年度依規定時程申請辦理再評鑑，自
再評鑑通過之下一學年度須取消停權措施。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料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達標準。 
109 年 8 月 1 日前已進用教師，第一次適用修正後之評鑑規定
若未通過，系院應予以輔導且不施予停權措施，並於次年再評
鑑，如再評鑑仍未通過則予以停權措施，並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第九條規定辦理。109 年 8 月 1 日以後新進教師如未通過評
鑑，逕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最近一次評鑑符合標準者，方得提出升等之申請。 

十一、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向本校教評會提出書面申
覆。對申覆結果不服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申訴。 

十二、本院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之評鑑比照專任教師辦理。 

十三、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院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